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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任正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海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文萍女

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058,659,487.85 600,166,957.69 7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5,633,612.42 5,766,512.01 17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15,344,776.42 5,204,144.47 194.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99,099,528.83 125,895,596.79 -258.1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4 0.019 131.5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4 0.019 13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0.57% 0.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8,075,102,245.82 8,338,949,498.00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506,947,632.17 1,535,196,625.75 -1.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98.9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82,537.5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6,590.87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5,597.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4,793.45

合计

288,836.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5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88% 172,207,860 145,285,56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 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6,100,000 6,1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6,100,000 6,1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朱永存 境内自然人

1.30% 4,567,123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华瑞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4,034,187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3,120,0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董玉英 境内自然人

0.77% 2,709,2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刘自明 境内自然人

0.57% 2,000,001 0

质押

2,000,000

杨松梅 境内自然人

0.43% 1,524,000 0

质押

743,500

谢纲 境内自然人

0.42% 1,480,358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6,9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22,300

朱永存

4,567,123

人民币普通股

4,567,123

成都华瑞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34,187

人民币普通股

4,034,187

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0,000

董玉英

2,70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9,200

刘自明

2,0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1

杨松梅

1,5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4,000

谢纲

1,480,358

人民币普通股

1,480,358

刘家成

1,43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4,500

童胜朋

1,23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成都高新未来科技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成都高新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901.20万元，下降37.31%，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票据贴现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6,248.90万元，增长232.05%，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3、存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740.88万元，增长55.73%，主要系为本报告期现货贸易购入商品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4,791.51万元，增长57.29%，主要系本报告期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加

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368.00万元，增长70.23%，主要系本报告期商砼生产站投入增加所

致。

6、应付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3,936.66万元，增长120.30%，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2,763.29万元，下降52.51%，主要系本报告期缴纳税费所致。

8、合同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153.88万元，增长36.98%，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工程款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23,592.23万元，增长56.33%，主要系本报告期一年内

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0、长期借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15,030.00万元，下降45.67%，主要系本报告期归还到期银行借款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5,849.25万元，增长76.39%，主要系本报告期建筑施工业营业收

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2,499.63万元，增长79.06%，主要系本报告期建筑施工业营业成

本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95.39万元，增长112.82%，主要系本报告期借款规模增加银行利

息支出增加所致。

4、研发费用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56.84万元，增长100.00%，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智慧物联平台开

发支出增加所致。

5、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64.29万元，增长371.98%，主要系本报告期对外投资公

允价值增加所致。

6、信用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02.08万元，增长69.20%，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的应收款减值

准备增加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21.92万元，下降90.93%，主要系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公

司控股孙公司上海茂川资本有限公司所购商品价格下跌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2,499.51万元，下降258.15%，主要系本报告

期期货货币保证金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减少21,554.19万元，下降63.45%，主要系本报告

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7,172.80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16.47万元 （不含

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6,856.33万元。本报告期，公司使用剩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7,856.33

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与成都嘉华美实

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华惠嘉悦汇广场ABC标段总承包施工合同》（合同签订情况及执行进展情况相关公告

详见2017年7月15日、2017年10月28日、2020年9月17日、2020年 12月4日以及2020年12月26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2018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以下简称成勘院）、中国市政工程

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建设）签订了《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3月20日、2018年3月30

日、2018年5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3、2018年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成勘院组成

的联合体与高投建设签订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

见2018年3月22日、2018年3月30日、2018年6月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4、2018年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绵阳倍特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倍特·香槟华府一期》

项目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4月28日、2018年5月8日、2018年6月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5、2018年7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南设计

院）、成勘院组成的联合体与成都高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置业）签订了《成都高新南区（大源片

区）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7月12日、2018年

7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6、2018年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曾名：四川省建筑设计研

究院）（以下简称省建院）、四川省川建勘察设计院（以下简称省勘院）组成的联合体与高投置业正式签订

了《成都高新南区（新川片区）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

详见2018年7月12日、2018年7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7、2018年10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西南设计院、成勘院组成的联合体与高投置业正式签订了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保障基地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合同（合同签

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9月15日、2018年10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8、2019年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省建院组成的联合体与高投建设签订了《西部园区 2017�年

第一批公建配套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一标段》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19年1月11日、2019年1

月23日、2019年2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9、2019年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省勘院、省建院成的联合体与高投置业签订了《瞪羚谷公园

社区2号地块项目（二标段）、瞪羚谷公园社区7号地块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标段》协议（合同签订

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19年4月24日、2019年5月9日、2019年6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10、2019年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省建院成的联合体与高投置业签订了《成都高新西区（京

东方）租赁住房建设项目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19年5月6日、2019年5月9日、2019年6月20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11、2019年8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省建院成的联合体与高投置业签订了《成都高新南区（大

源片区）租赁住房建设项目精装修及总平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成都高新南区（新川片区）租赁住房

建设项目精装修及总平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19年7月18日、2019年7

月23日、2019年8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12、2019年9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西南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与成都高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了《生物医药创新孵化园成都前沿医学中心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

公告详见2019年8月1日、2019年8月14日、2019年9月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13、2020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省建院组成的联合体与高投建设签订了《交子大道夜景提

升一期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建设工程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19年12月7日、2019年12月13

日、2020年1月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14、2020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省建院、省勘院组成的联合体与成都国际空港新城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置业）签订了《福田乡社区工程（二期）勘察-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EPC）合同》

（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20年1月4日、2020年1月11日、2020年3月4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15、2020年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西南设计院、中冶成都勘察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

体与空港置业正式签订了《三岔镇八角村社区工程（二期）一批次勘察-设计-施工工程总承包（EPC）合

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20年1月4日、2020年1月11日、2020年3月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16、2020年1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省建院、省勘院组成的联合体与项目业主成都高投三合置

业有限公司、代建业主高投置业正式签订了《新川 GX2018-23（071）号地块住宅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

标段》 合同， 与项目业主成都高投四季置业有限公司、 代建业主高投置业正式签订了 《新川GX2019-15

（071）号地块住宅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20年10月21日、2020

年10月27日、2020年11月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17、2020年12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西南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与项目业主成都高投科萃置业

有限公司、代理业主高投置业正式签订了《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产业园区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

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2020年11月17日、2020年11月20日、2020年12月16日的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18、2020年12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与西南设计院、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

的联合体与发包人高投置业正式签订了 《成都高新区新川南组团智慧产业园区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VI-15地块）》、《成都高新区新川南组团智慧产业园区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VI-21地块）》、《成都高

新区新川南组团智慧产业园区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VI-22地块）》合同（合同签订情况相关公告详见

2020年11月27日、2020年12月2日、2020年12月19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华惠嘉悦汇广场ABC标段总承包项目建设单位因自身资金周转困难，并且预售事项至今未取得实质性

进展，截止目前，尚未完全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为保护公司利益，控制经营风险，公司已暂停本项目施

工，并向成都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案件已被受理且已完成财产保全（公告详见2020年9月17日、2020

年12月4日、2020年12月2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任正

二O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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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8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8名。任正、李小波、冯东、申书龙、杨砚琪、黄明、李越冬、辜明安董事出席

了会议。会议由任正董事长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认为，该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和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该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成都高新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的

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执行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

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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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8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谢志勇监事会主席，郑辉、晏庆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谢志勇监事会主

席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了如下事项：

一、审核通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认为，该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该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成都高新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财会[2018]35号）的要求进行的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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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

准则” ），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

述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根据新租赁准则的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仍执

行根据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

（四）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也即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新租赁准则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主要变化包括：

（一）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

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二）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

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

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

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三）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四）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

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

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

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的变更，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新租赁准则要求进行的变更， 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四）监事会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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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筑业务2021年

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从事建筑施工业务。根据相关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规定，现将倍特建安2021年一季度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一、经营概况

（一）新签订单数量及金额

2021年一季度，倍特建安新签订单16个，金额约30.76亿元。

（二）已签约未完工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止2021年3月31日，倍特建安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84个，金额约219.09亿元。

（三）已中标未签约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止2021年3月31日，倍特建安累计已中标未签约订单6个，中标金额为19.70亿元。

二、重大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华惠嘉悦汇

广场

ABC

标

段总承包

72,600

（

暂定

）

施工总承包

2017.12.7

因建设单位原

因

，

原预计

720

天

工期顺延

A

标段已完工交

付

，

建设单位因

自身资金周转困

难

，

截止目前

，

尚

未完全按照合同

约定支付工程

款

，

公司已暂停

B

、

C

标段施工

。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

29.09

万元

2

、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

29.09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51,070.67

万元

已收到

3,

110

万元

建设单位因自身资金周

转困难

，

并且预售事项至

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

截

止目前

，

尚未完全按照合

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

为保

护公司利益

，

控制经营风

险

，

公司已暂停本项目施

工

，

并向成都仲裁委员会

提起仲裁申请

，

该案件已

被受理且已完成财产保

全

（

公告详见

2020

年

9

月

17

日

、

2020

年

12

月

4

日

、

2020

年

12

月

26

日的

《

中国

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机场北物流

组团片区道

路及综合管

廊工程

（

一

期

）

勘察

-

设

计

-

施工总

承包

20,886.80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18.10

因建设单位原

因

，

原预计

240

天

工期顺延

路面及照明工程

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54.78

万元

2

、

本 年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54.78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13,689.81

万元

已收到

10,

324.83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三岔一线道

路及综合管

廊工程

（

一

期

）

勘察

-

设

计

-

施工总

承包

39,870.60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18.5.10

因建设单位原

因

，

原预计

360

天

工期顺延

管廊

、

交安施工

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49.06

万元

2

、

本 年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49.06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25,002.51

万元

已收到

19,

124.51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倍特香槟华

府一期施工

22,773.40

施工总承包

2018.6.6

因建设单位原

因

，

原预计

540

天

工期顺延

已竣工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169.12

万元

2

、

本 年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169.12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22,715.59

万元

已收到

19,

170.49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高新南

区

（

大源片

区

）

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30,058.62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18.9.5

因建设单位原

因

，

原预计

550

天

工期顺延

主体收尾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755.91

万元

2

、

本 年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755.91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25,648.23

万元

已收到

18,

380.13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高新南

区

（

新川片

区

）

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78,799.82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18.9.5

因建设单位原

因

，

原预计

550

天

工期顺延

主体及二次结构

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3,

000.11

万元

2

、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3,

000.11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38,149.09

万元

已收款

18,

702.86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保障

基地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

（

一期

）

勘

察

-

设计

-

施

工总承包一

标段

18,764.90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18.10

因建设单位原

因

，

原预计

720

天

工期顺延

已竣工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4.04

万元

（

本季度根据反馈的实

际产值

，

对前期多计提的部

分进行了冲回调整

）

2

、

本 年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4.04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16,202.31

万元

已收款

12,

536.36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西部园区

2017

年第一

批公建配套

工程设计

-

施工总承包

一标段

35,854.57

设计

-

施工

总承包

2019.02

预计

720

天 已竣工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737.46

万元

2

、

本 年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737.46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31,547.76

万元

已收款

25,

624.00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瞪羚谷公园

社区

2

号地

块项目

（

二

标段

）、

瞪羚

谷公园社区

7

号地块项

目勘察

-

设

计

-

施工总

承包

124,799.46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19.06

预计

720

天 工程收尾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5,

881.18

万元

2

、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5,

881.18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83,253.01

万元

已收款

63,

965.74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高新西

区

（

京东方

）

租赁住房建

设项目设

计

-

施工总

承包二标段

162,260.00

设计

-

施工

总承包

2019.06

预计

720

天

内外立面施工阶

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4,

462.44

万元

2

、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4,

462.44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110,797.04

万元

已收款

82,

902.49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高新南

区

（

新川片

区

）

租赁住

房建设项目

精装修及总

平工程设

计

-

施工总

承包

29,571.03

设计

-

施工

总承包

2020.10

预计

270

天

墙面

、

地面及总

坪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564.85

万元

2

、

本 年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564.85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1,623.35

万元

已收款

1,

086.23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生物医药创

新孵化园成

都前沿医学

中心装修工

程设计

-

施

工总承包

38,533.11

设计

-

施工

总承包

2019.09

因建设单位原

因

，

原预计

90

天

工期顺延

已竣工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

39.15

万元

2

、

本 年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39.15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37,243.30

万元

已收款

29,

053.29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交子大道夜

景提升一期

工程设计

-

施工总承包

38,503.10

设计

-

施工

总承包

2019.12

因建设单位原

因

，

原预计

90

天

工期顺延

已竣工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1,

065.23

万元

2

、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1,

065.23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16,073.61

万元

已收款

8,769.53

万

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福田乡社区

工程

（

二期

）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标段

33,815.53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20.4.16

预计

540

天

二次结构施工阶

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901.97

万元

2

、

本 年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901.97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14,595.97

万元

已收款

10,895.64

万

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三岔镇八角

村社区工程

（

二期

）

一批

次勘察

-

设

计

-

施工总

承包标段

74,716.84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20.5.29

预计

540

天 主体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2,

195.51

万元

2

、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2,

195.51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22,371.48

万元

已收款

21,

309.63

万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新川

GX2018-23

(071)

号地块

住宅项目二

标段

、

新川

GX2019-15

(071)

号地块

住宅项目勘

察

-

设计

-

施

工总承包项

目

124,488.74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20.12

预计

1000

天

土方及桩基础施

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1,

063.32

万元

2

、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1,

063.32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1,973.88

万元

已收款

1,376.72

万

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智慧医疗医

学中心二期

产业园区项

目设计

-

施

工总承包二

标段

117,629,46

设计

-

施工

总承包

2020.12

预计

720

天 土方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2,

068.38

万元

2

、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2,

068.38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2,190.46

万元

已收款

1,290.00

万

元

否 否 否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

万元

）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成都高新区

新川南组团

智慧产业园

区勘察

-

设

计

-

施工总

承包

（

VI-15

地块

）、（

VI-

21

地块

）、

（

VI-22

地

块

）

203,047.05

勘察

-

设计

-

施工总承包

2020.12

预计

820

天 土方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结算

条件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

否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

、

本 季 度 累 计 确 认 收 入

4,

452.04

万元

2

、

本年累计确认收入

4,

452.04

万元

3

、

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

认收入

4,756.96

万元

已收款

2,239.34

万

元

否 否 否

上述有关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且未经审计，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最终以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为准。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1-050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9日（周四）14: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9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9:15至2021年4月29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 代表股份1,038,135,6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6.75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69,617,4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29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68,518,2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4601％。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112,403,53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31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12,403,5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311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董事以视频连线方式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081,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54,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49,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9％；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081,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54,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49,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9％；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081,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54,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49,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9％；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133,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401,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081,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54,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49,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9％；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024,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111,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292,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2％；反对111,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3

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081,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8％；反对54,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349,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9％；反对54,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028,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7％；反对107,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296,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45％；反对107,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024,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3％；反对107,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3％；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292,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2％；反对107,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5％；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8,133,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401,1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9％；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3

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刘璐律师、李青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律

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